
共 6 頁 第 1 頁 

109 年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試題 
等別：三等考試 
類科：法制、法律廉政 
科目：刑法 
考試時間：2 小時 
 
一、向來身體健康的甲，駕車於市區時，無任何前兆突然右半身麻痺，由於其右腳緊踩油門，故

而無法煞車或減速。甲見前方及左側停有多輛機車，若撞上去，恐將造成大規模之人員死

傷，其看右側人行道無人，即用左手使盡最後的力氣，將方向盤打向右邊衝上人行道，詎料

人行道上蹲坐著甲未看到的遊民乙，乙因閃避不及遭甲撞死。試問甲有何刑責?（25 分）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刑法上行為、緊急避難之「衡平性」、期待可能性 
【擬答】 

甲駕車衝上人行道撞死乙之行為不成立刑法第 276 條過失致死罪： 

前審查階段 
行為欲成立刑法上之犯罪，應具有「刑法上行為」之品質，而所謂刑法上之行為需具

有「人類之行為」、「意識所能支配」、「外在可見之行止」及「具有刑法上之重要

性」等件，一旦有所欠缺，即非屬刑法上之行為，亦無成罪之可能。 

依題意，甲駕車時突然右半身麻痺，因其右腳緊踩油門而無法煞車或減速，此時車輛

加速行駛已非甲「意識所能支配」之行動，準此，自此時開始之車輛行徑即非屬刑法

可予審查之對象，故不成立任何犯罪。 

構成要件階層 
退步言之，倘若認為本例中甲後續之駕駛舉動仍具有「刑法上行為」之品質，並因其

衝上人行道之舉動，不可想像其不存在的造成乙之死亡，具有條件因果關係；此外，

將車輛以高速駛上人行道當屬製造對於其他行人生命、身體法益不受容許之風險，該

風險亦以常態方式實現，客觀上顯可歸責予甲。 

惟主觀上，甲雖決定將車輛駛上人行道時，然係因其見右側人行道無人，始進而轉動

方向盤，依其個人「主觀之預見可能性」而言，似乎難以預見有人正蹲坐於人行道

上，準此，能否謂甲具有致人於死之「主觀預見可能性」，非屬無疑。 

違法性階層 
再退步言，縱然認甲具有致人於死之「主觀預見可能性」，惟其衝上人行道時，係因

前方及左方停有多輛機車，若撞上恐將造成大規模之人員死傷，始進而決定衝向右方

人行道，則可否主張係為避免「前側、左側多數人之生命、身體法益之緊急危難」而

轉嫁予右側人行道上之乙，以刑法第 24 條緊急避難之規定阻卻行為之違法性？ 

惟緊急避難除須客觀上具有「生命、身體等法益之緊急危難情狀」外，尚需索選擇之

避難手段具有「適當性、必要性及衡平性（利益優越性）」，依照本例之客觀情狀，

為避免「前側、左側多數人之生命、身體法益之緊急危難」而衝上右側人行道確屬適

當、必要且不得已之避難之舉，然為保全「前側、左側多數人之生命、身體法益」卻

犧牲「右側人行道上乙之生命法益」，因兩者屬等價法益（生命與生命），顯然未具

優越性，準此，當無從依緊急避難之規定排除行為之違法性。 

罪責階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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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前所述，甲駕車衝向右方人行道之行惟因不具有利益優越性，至多僅能認為係「過

當避難」行為，依刑法第 24 條第 1 項但書之規定，得減輕或免除其刑。 

然而依當時客觀情狀，甲係突然遭逢身體異狀，並僅能於極短時間內做出決定與反

應，要求其當下必須立刻做出完全符合法秩序規範評價要求之舉動時數強人所難，於

欠缺合法行事之期待可能性之下，似應阻卻甲之罪責，準此，駕車衝上人行道撞死乙

之行為不成立刑法第 276 條過失致死罪。 

甲駕車上路之行為不成立刑法第 276 條過失致死罪： 

構成要件階層 
客觀上，甲「駕車上路」之舉動，雖因後續身體之異狀而不可想像其不存在的造成乙

之死亡，兩者間具有條件因果關係；然依題意，甲向來身體健康，於身體並無異狀之

前提下駕車上路並未製造對於其他行人生命、身體法益不受容許之風險；此外，甲係

無任何前兆突然右半身麻痺並導致其右腳緊踩油門，此種突發性生理異常狀況亦欠缺

經驗法則上之常態關聯性，既屬異常之因果歷程，客觀上顯然不可歸責予甲。 

退步言之，再就其主觀過失而言，因甲向來身體健康，似也難以預見將有突發性生理

異常狀態致生交通事故，準此，於欠缺「主觀預見可能性」之下，亦不成立過失致死

罪。 

結論 
甲駕車上路之行為不成立刑法第 276 條過失致死罪。 

 

二、甲與乙素有嫌隙，某日甲聽聞乙在外造謠誹謗自己，怒不可遏，遂帶著球棒找到乙，將其痛

毆一頓。甲本來只想讓乙吃點皮肉之苦，不料下手，過重，竟打到乙口吐白沫，失去意識。

甲見事情鬧大，知道若不立刻將乙送醫急救，很有可能會死掉，惟因旁邊有路人經過，對其

指指點點，甲方寸大亂，心想最後乙不管是死亡，還是變成植物人，雖然不是自己最初的本

意，自己這輩子都完了，遂迅速逃離現場，亡命天涯。乙因為無人伸出援手，最後竟死於現

場。嗣後經調查，若甲當時將乙送醫急救，其尚可存活，不致喪命。試問甲有何刑責?（25
分）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不純正不作為、保證人地位、作為可能性、間接故意 
【擬答】 

甲持球棒毆打乙之行為成立刑法第 277 條第 1 項普通傷害罪： 

構成要件階層 
本例中，倘若甲持球棒毆打乙，乙即不至因而受傷，故甲之毆打行為與乙之受傷結果

之間具有不可想像其不存在之條件關連，其行為與乙之受傷具有因果關係。而毆打、

攻擊他人應屬對乙之身體法益製造並實現法所不受容許風險，客觀上可歸責與甲。 

主觀上，甲對於上開事實具有認知及意欲，具備傷害故意。 

違法性及罪責 
本例中，甲無阻卻違法、罪責事由，成立本罪。 

甲持球棒毆打乙之行為不成立刑法第 278 條第 1 項重傷罪： 

構成要件階層 
刑法上之重傷需客觀上毀敗或嚴重減損「視能、聽能、語能、味能、嗅能、一肢以上

機能、生殖機能」，或造成被害人「其他身體健康重大不治或難治之傷害」方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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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第 10 條第 4 項規定參照）。 

查本例中，甲雖持球棒將乙毆打至「口吐白沫，失去意識」，然似乎尚未達於前開所

列中傷之程度及範圍，準此，客觀上既欠缺重傷之法益侵害狀態，當無從成立刑法第

278 條第 1 項重傷罪。 

結論 
甲持球棒毆打乙之行為不成立刑法第 278 條第 1 項重傷罪。 

甲放任乙死亡之行為成立刑法第 271 條第 1 項、第 15 條殺人罪之不純正不作為犯： 

構成要件階層 
按甲於將乙毆打至「口吐白沫，失去意識」後，即放任乙不顧，任其死亡，當屬於死

亡風險生成後未予排除不作為。 

然欲成立刑法上之不純正不作為犯，須以行為人具有「保證人地位」為前提。由於乙

之死亡風險乃係因甲持球棒毆打乙之「傷害前行為」所造成，係屬刑法第 15 條第 2 項

所稱「因自己行為致有發生犯罪結果之危險者，負防止其發生之義務」之〝危險前行

為〞，顯具保證人地位。 

客觀上甲既有〝危險前行為〞之保證人地位，即應負有積極作為、救助乙生命之作為

義務，且依題意，「若甲當時將乙送醫急救，其尚可存活而不致喪命」，由此可知，

甲當時仍具有物理現實上之「作為可能性」，竟於應有所作為之義務下而不作為，最

終導致乙死亡，兩者間並顯具準因果關係及客觀可歸責性。 

主觀上，甲已預見若放任乙不管，乙極有可能因此死亡或成為植物人，卻仍堅決離去

現場而不提供積極之救助，顯屬對於乙可能死亡之後果抱持「不違背本意」之間接故

意心態，準此，主觀構成要件該當。 

違法性及罪責 
本例中，甲無阻卻違法、罪責事由，成立本罪。 

競合 

甲於犯傷害罪後又另行起意犯不作為殺人，兩者行為互殊、犯意各別，應論以實質競合。 

 

三、律師甲受知名政治人物 A 委任協助 A 預立遺囑，因而知道 A 與 B 女有婚外情及私生子 C。
甲因為不齒 A 對婚姻不忠，且因 A 遺囑中又擬將大部分遺產留給 B 跟 C，而非其髮妻 D，故

而甲與 A 的共同朋友乙私下將上情告訴 D，並要乙別透露是自己說的。D 知情後與 A 天天吵

架，A 因而提出相關告訴，要找出誰出賣他。試問甲、乙有何刑責?（25 分）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業務洩密、純正身份犯、身份犯犯罪參與 
【擬答】 

甲將遺囑內容透漏予乙之行為成立刑法第 316 條業務洩密罪： 

構成要件階層 
依刑法第 316 條業務洩密罪之規定，該罪係以：「醫師、藥師、藥商、助產士、心理

師、宗教師、〝律師〞、辯護人、公證人、會計師或其業務上佐理人，或曾任此等職

務之人，無故洩漏因業務知悉或持有之他人秘密」為要件。所謂秘密，凡一切資訊持

有人不欲任由他人知悉之內容均屬之，結合本罪之身分要素，則當指與本罪所列特定

從業之人於業務往來關係中所透漏，且不欲任由第三人知悉之內容。又所謂洩漏，則

指將前開秘密揭露予不應知悉之第三人，手段方式則無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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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本例中，甲身為專業法律從業人員，於執行業務過程中知悉Ａ欲立遺囑之內容，此

等內容Ａ當無欲任由其他第三人知悉，當屬本罪所稱之秘密，竟將之透露予友人乙，

該當於本罪之洩密行為。 

主觀上，甲對於上開事實具有認知及意欲，具備傷害故意。 

違法性及罪責 
本例中，甲無阻卻違法、罪責事由，成立本罪。 

乙將遺囑內容透漏予 D 之行為不成立刑法第 316 條業務洩密罪： 

構成要件階層 
依題意，乙確實依照甲之意將Ａ遺囑內容透漏予Ｄ，然有疑問者：乙並未具有刑法第

316 條業務洩密罪之身分資格（未具律師身分），是否仍能成立本罪之正犯？ 
實務見解 

因身分或其他特定關係成立之罪，其共同實行者，雖無特定關係，仍以正犯論，觀諸

刑法第三十一條第一項固明，此專指該犯罪，原屬於具有一定之身分或特定關係之

人，始能成立之犯罪，而於有他人加入、參與其犯罪之情形，縱然加入者無該特定身

分或關係，仍應同受非難。據此，乙雖無刑法第 316 條業務洩密罪之身分資格，仍應

成立本罪。 

學說見解刑法第 316 條業務洩密罪之業務身分設計係考量此等從業人員極易接觸他人

隱私及祕密事項，若有洩漏將嚴重侵害他人秘密法益，故特以身分作為不法內涵建構

之來源，故屬「純正身分犯」。而「純正身分犯」之特定身分本身即為給予刑罰之原

因，只有具備該身分之人才會使保護法益遭受侵害，也才能成立「純正身分犯」之犯

罪；其他人縱然對於犯罪事實具有相當程度的貢獻（例如：提出想法、中間聯繫、代

為收受、轉交等），亦僅能成立該罪之「共犯」。 

本文立場 

考量刑法第 316 條業務洩密罪之立法目的，應在於該條所列從業人員對於他人隱私及

秘密特負有保持隱密之義務，亦僅有此等人員方具有高度侵害他人極為私密資訊之可

能極危險性，可見本罪應屬「純正身分犯」無疑。準此，當以具有本條所列身分之人

芳具有侵害秘密持有者〝隱私、秘密法益〞之可能，故學說見解應屬可採。據此，乙

因未具有刑法第 316 條業務洩密罪之身分資格（未具律師身分），即無由成立本罪之

正犯 

結論 
乙將遺囑內容透漏予Ｄ之行為不成立刑法第 316 條業務洩密罪 

乙將遺囑內容透漏予Ｄ之行為成立刑法第 316 條、第 30 條業務洩密罪之幫助犯： 

構成要件階層 
客觀上，乙將遺囑內容透漏予Ｄ，係對已經形成業務洩密犯意之甲提供物理上助力，

應屬助成甲洩密犯行之實行，甲最終亦果真實現業務洩密罪之犯行，具備業務洩密罪

之不法而可供乙從屬。 

主觀上，乙知悉其將甲所轉知之內容透漏予Ｄ將助成甲之業務洩密行為，仍決意為

之，並具有希望甲之行為順利既遂實現之意，換言之，具有幫助之雙重故意。 

違法性及罪責 
本例中，乙無阻卻違法、罪責事由，成立本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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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甲至乙開的珠寶店佯裝要買鑽戒，並請乙不斷拿出不同鑽戒觀賞，但甲表示都不滿意。最後

乙拿出全店最貴重的鑽戒，開價新臺幣 300 萬元。甲對乙佯稱，希望到珠寶店門口用視訊讓

家人看看鑽戒的大小及外觀，並與家人私下商量願出多少價錢，他的名牌跑車停在店外面，

車鑰匙可放在櫃臺上以為擔保。甲帶著鑽戒走到珠寶店門口，正假裝要打電話時，竟立刻拔

腿狂奔，逃逸無蹤。乙拿著車鑰匙追出門外，發現無法打開車門，過了半小時後，真正車主

才出現，並表明自己只是在隔壁銀行辦事，根本不認識甲，乙方知受騙上當。試問甲有何刑

責?（25 分）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詐欺罪財產處罰、搶奪與竊取 
【擬答】 

甲佯稱欲詢問價錢並取走鑽戒之行為不成立刑法第 339 條第 1 項之普通詐欺罪： 

構成要件階層 
客觀上，甲佯稱欲詢問家人欲出資之價錢，並以車鑰匙為擔保，以做為將鑽戒拿至店

門口之條件，然店門外之跑車根本菲甲所有，且甲僅係藉故欲取走該鑽戒，可見上開

說詞乃係甲所傳遞之不實資訊，該當「施行詐術」。又乙顯係因見店外有跑車停放，

且甲亦交出車鑰匙，始任由甲將鑽戒取至店門口，惟因跑車並非甲所有，乙據此即

「陷於錯誤」。 

然詐欺罪之成立除須行為人「施行詐術」，相對人（被害人）因而「陷於錯誤」之

外，尚需被害人進而作出「財產處分」，最終受有財產損害始能成罪。而所謂「財產

處分」係指被害人〝有意識、自願性移交財產權予他方〞之意，倘若欠缺此等行為，

縱有施行詐術之舉，行為亦予詐欺無涉。 

查本例中，甲佯稱欲詢問家人欲出資之價錢，並謊稱以跑車為擔保，雖屬施行詐術之

舉，相對人乙雖亦因此等不實資訊而已陷於錯誤，然店主乙自始至終「均未同意甲可

任意取走鑽戒」，因雙方交易尚未成立，乙亦僅同意甲將鑽戒拿至店門口，故難謂乙

已然作出「財產處分」行為，據此，既無「財產處分」，當無所謂詐欺可言。 

結論 
甲佯稱欲詢問價錢並取走鑽戒之行為不成立刑法第 339 條第 1 項之普通詐欺罪。 

甲乘乙不備取走鑽戒之行為不成立刑法第 325 條第 1 項之普通搶奪罪： 

構成要件階層 
依題所示，甲係藉機欲詢問家人鑽戒的價格而乘乙不備取走鑽戒，此舉是否該當於刑法

第 325 條第 1 項之「搶奪行為」？ 
實務見解 

實務上認為：按刑法上之竊盜罪與搶奪罪之區別，乃在前者係以乘人不知秘密竊取他

人之動產為成立要件；後者則係以使用不法之腕力，乘人不及抗拒之際，公然掠取在

他人監督支配範圍內之財物，移轉於自己實力支配下為構成要件。本例中該鑽戒尚未

確定出售，故仍在店主乙之監督支配範圍內，故甲乘乙不備取走鑽戒依上開見解應該

當搶奪行為。 

學說見解 

學理上則認：因搶奪行為具有不法腕力之實行，被害人除財產法益將受侵害外，更可

能因此受有生命、身體法益之額外損害，故本罪相較於竊盜罪，法定刑度較高，並設

有加重結果犯之規定。準此，只有「行為人猝然實施不法腕力，藉以破壞他人對物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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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密持有關係」時方屬搶奪行為，如僅為「乘人不備」而取他人之物，至多僅為「竊

取」之舉。 

本文立場 

若自加重結果犯之設計原理觀察，應屬基礎行為本身帶有相當強制力之施加，且程度

已達於可能致生被害人生命、身體法益重大侵害之危險性，準此，應將搶奪行為理解

為「破壞被害人對物之緊密持有」較為妥適，本文採之。據此，因甲僅係「乘乙不

備」而取走乙之鑽戒，並未乙相當之強制手段破壞乙緊密持有支配之物，亦未致生乙

生命、身體法益之危險性，則應非屬刑法第 325 條第 1 項之「搶奪行為」。 

結論 
甲乘乙不備取走鑽戒之行為不成立刑法第 325 條第 1 項之普通搶奪罪。 

甲乘乙不備取走鑽戒之行為成立刑法第 320 條第 1 項之普通竊盜罪： 

構成要件階層 
客觀上甲未經店主乙之同意，即擅自破壞店主對其商品（鑽戒）之持有支配關係，並

進而建立自己對鑽戒之新持有支配狀態，客觀上實現竊盜之構成要件。 

主觀上甲對於上開事實既知且欲，並知悉於民事財產權益歸屬之分配規則上，其欠缺

享有持有該鑽戒之權限，卻仍欲持續排除店主乙對該鑽戒之持有，並欲據為己有，主

觀構成要件亦已該當。 

違法性及罪責 
本例中，乙無阻卻違法、罪責事由，成立本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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